
解釋字號 釋字第309號

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⺠國 81年11⽉27⽇

解釋爭點 所得稅法對重⼤案件得調查間接證據之規定違憲？

解釋文 　　中華⺠國七⼗⼀年⼗⼆⽉三⼗⽇修正公布之所得稅法第八⼗

三條之⼀規定：「稽徵機關或財政部指定之調查⼈員進⾏調查

時，如發現納稅義務⼈有重⼤逃漏稅嫌疑，得視案情需要，報經

財政部核准，就納稅義務⼈資產淨值、資⾦流程及不合營業常規

之營業資料進⾏調查。」「稽徵機關就前項資料調查結果，證明

納稅義務⼈有逃漏稅情事時，納稅義務⼈對有利於⼰之事實，應

負舉證之責。」係對有重⼤逃漏稅嫌疑之案件，以法律明定其調

查⽅法，如依調查結果，認為⾜以證明有逃漏稅情事時，並許納

稅義務⼈提出反證，以維護其權益，與憲法尚無牴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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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書 　　中華⺠國七⼗⼀年⼗⼆⽉三⼗⽇修正公布之所得稅法增列第

八⼗三條之⼀規定：「稽徵機關或財政部指定之調查⼈員進⾏調

查時，如發現納稅義務⼈有重⼤逃漏稅嫌疑，得視案情需要，報

經財政部核准，就納稅義務⼈資產淨值、資⾦流程及不合營業常

規之營業資料進⾏調查。」「稽徵機關就前項資料調查結果，證

明納稅義務⼈有逃漏稅情事時，納稅義務⼈對有利於已之事實，

應負舉證之責。」係對有重⼤逃漏稅嫌疑之案件，以法律明定稽

徵機關得就納稅義務⼈之資產淨值、資⾦流程及不合營業常規之

營業資料等間接證據進⾏調查，⽽核算其所得額，如依調查結

果，經合理之判斷，認為⾜以證明有逃漏稅情事時，並許納稅義

務⼈就有利於⼰之事實提出反證，以維護其權益，與憲法尚無牴

觸。此項規定僅為發⾒真實⽽設，不⽣溯及既往問題，併此指

明。

⼤法官會議主席　院　⻑　林洋港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⼤法官　翁岳⽣　翟紹先　楊與齡　李鐘聲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楊建華　楊⽇然　⾺漢寶　劉鐵錚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鄭健才　吳　庚　史錫恩　陳瑞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張承韜　張特⽣　李志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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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法令 憲法第19條(36.01.01)
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19&ldate=19470101


所得稅法第83條之1（71.12.30修正公布）(71.12.30)

相關文件 抄明０⻄點麵包廠即簡黃０霞聲請書

受文者：司法院

主 旨：為因臺灣⾼等法院七⼗九年財抗字第九六五號刑事裁定所

適⽤之所得稅法第八⼗三條之⼀規定，有牴觸憲法疑義，爰謹聲

請 鈞院⼤法官會議解釋事。

說 明：

⼀、本件事實經過。

（⼀）緣聲請⼈係經營⻄點麵包廠，以經銷⻄點麵包、蛋糕、餐

點等食品為業，⼀向奉公守法，並無不良紀錄。孰料財政部稽核

組於⺠國七⼗四年間，竟以聲請⼈在臺灣中⼩企業銀⾏⼤稻埕分

⾏⽀存六⼗八號帳⼾資⾦往來以及第三⼈簡錦錐（聲請⼈負責⼈

之夫）所開設之綜合存款 Ｇ81 號帳⼾之資⾦往來，據以推計課

稅，核定⺠國七⼗⼀年度及七⼗⼆年度之營業收入及營業所得。

除由稽徵機關據以補徵營業稅及所得稅外，並移送法院處罰。

（⼆）就營利事業所得稅被訴違章部分，案經臺北地⽅法院七⼗

七年財所字第四七三八號刑事裁定裁罰（附件⼀），經聲請⼈抗

告後，臺灣⾼等法院七⼗八年財抗字第⼀七三號刑事裁定發回更

審（附件⼆），惟臺灣臺北地⽅法院仍以七⼗八年財更⼀字第○

八六號刑事裁定處罰鍰新臺幣⼀百三⼗萬元（附件三），案經臺

灣⾼等法院七⼗九年財抗字第九六五號刑事裁定駁回抗告確定

（附件四）。

（三）按稽徵機關及法院刑事罰鍰裁定均係適⽤所得稅法第八⼗

三條之⼀規定，運⾏「銀⾏存款法」以資⾦流程推測營業收入，

並據以裁罰。其課稅處罰依據為：所得稅法第八⼗三條之⼀固於

七⼗⼀年⼗⼆⽉三⼗⽇公布實施，惟其係稽徵機關調查⽅法及舉

證責任分配規定，為程序規定事項，本件違章於七⼗三年⼗⼆⽉

⼆⼗⼀⽇查獲，依程序從新原則，稽徵機關根據上述規定調查資

⾦流程據以課稅處罰並無不合等理由，因認聲請⼈抗辯依該條裁

罰違反法律不溯既往原則及違反租稅法律主義等主張並不可採。

⼆、聲請⼈對本案所持⾒解。

（⼀）原裁定所適⽤之所得稅法第八⼗三條之⼀規定牴觸租稅法
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5935&ldate=19821230&lser=001


律主義。

1.按憲法第⼗九條規定：「⼈⺠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」，乃揭⽰

租稅法律主義，有關租稅債務之發⽣、內容及核課徵收時間、⽅

法，均應依法律規定之（參⾒⾦⼦宏著，租稅法，第⼆版，昭和

六⼗三年，第七⼗三⾴以下，第七⼗六⾴）。倘無法律上之根

據，⾃不得遽以課稅，否則即有違柤稅法律主義，為法所不許。

就此司法院⼤法官會議釋字第⼆⼀七號解釋亦謂：「憲法第⼗九

條規定⼈⺠有依法律納稅義務，係指⼈⺠僅依法律所定之納稅主

體、稅⽬、稅率、納稅⽅法及納稅期間等項⽽負納稅之義務。」

⾜資證明。故主張課稅權利即租稅債權存在者，⾃應負舉證責

任，亦即如課稅事實存否不明，有關課稅規定即無法適⽤，稽徵

機關即應負擔事實不明之不利益之客觀的舉證責任，始符合憲法

第⼗九條所定租稅法律主義之本旨。

2.本件所得稅法第八⼗三條之⼀規定以銀⾏資⾦流程間接證明所

得額之推計課稅⽅法，乃不利於納稅義務⼈之法規，亦即因舉證

責任之轉換以及稽徵機關舉證程度之減輕，⽽有導致創設或加重

納稅義務⼈之租稅債務之虞，故⾜⽣影響納稅義務⼈之實體上租

稅債務之存否及其稅額之多寡，蓋「舉證責任之所在，敗訴之所

在」，古有明訓。故上開第八⼗三條之⼀規定，賦予稽徵機關課

稅權限⽽毋庸負舉證責任，顯然有違憲法第⼗九條所揭租稅法律

主義之本旨。

（⼆）退步⾔，縱認原裁定所適⽤之所得稅法第八⼗三條之⼀規

定並未牴觸憲法，但仍牴觸法律不溯既往原則，敬陳如左：

1.按法律不溯既往原則（Ruckwirkungsverbot），乃基於憲法

上法安定性原則所導出之憲法上基本原則，乃保障⼈⺠信賴與已

經終結之事實關係相連結之法律上法律效果繼續被予以承認，且

納稅義務⼈從系爭法律狀態所產⽣之稅法上法律地位，基於法安

定性之理由，亦不得溯及既往的蒙受不利益，此即所謂「溯及⽣

效之禁⽌」原則。

2.查本件七⼗⼀年度之所得稅，依⾏為時法律，並無以銀⾏資⾦

流程作為推計課稅⽅式之規定，實務上向來作法亦未曾以此種推

計課稅⽅式進⾏課稅，故聲請⼈信賴當時稅法上之法律狀態，進

⾏⽣活上安排處置，亦即未曾特別留意就銀⾏帳⼾上之各種資⾦

往來，逐項記錄其來源、⽤途，以供查核，今於歷經數年之後，

竟追溯既往，遽以銀⾏帳⼾資⾦往來作為推計課稅依據，致聲請

⼈措⼿不及，因時間已經過數年，⽽銀⾏資⾦往來頻繁，聲請⼈



已無法詳細記憶，且因歷時多年亦未保存有關銀⾏往來之逐項事

證，今突遭此項溯及既往之推計課稅⽅法課稅，使聲請⼈在毫無

預測可能性下，遭受比⾏為時（七⼗⼀年間）之稅法上法律地位

更不利之待遇，顯然有違法律不溯既往之基本原則。

3.故原裁定肯認所得稅法第八⼗三條之⼀規定溯及適⽤於已於七

⼗⼀年⼗⼆⽉三⼗⽇即已終結之事實關係，其所適⽤之所得稅法

第八⼗三條之⼀規定，顯然有違法律不溯既往原則，⾄為灼然。

三、聲請解釋憲法之⽬的

綜上所陳，原確定裁定所適⽤之所得稅法第八⼗三條之⼀規定不

僅牴觸租稅法律主義，亦有違法安定性之法律不溯既往原則。

為此懇請　鈞院⼤法官會議惠准解釋憲法，賜為釋⽰：「⼀、臺

灣⾼等法院七⼗九年財抗字第九六五號確定刑事裁定所適⽤之中

華⺠國七⼗⼀年⼗⼆⽉三⼗⽇公布增列所得稅法第八⼗三條之⼀

規定，牴觸憲法第⼗九條規定，應屬無效。⼆、如不為前項解

釋，則請釋⽰所得稅法第八⼗三條之⼀規定僅適⽤於中華⺠國七

⼗⼆年度以後發⽣之所得稅事件，不得溯及既往適⽤於七⼗⼀年

度及其以前所發⽣之所得稅事件。三、本件在財務案件處理辦法

另以法律規定對於財務案件之刑事裁定之救濟途徑之前，應准聲

請⼈以原確定裁判違背法令為由，適⽤刑事訴訟法第四四⼀條以

下有關規定，聲請最⾼法院檢察總⻑提起非常上訴，以資救

濟。」為此謹懇請　鈞院鑒核，賜准解釋憲法，以保⺠權，⾄感

德便。

附件：

附件⼀：臺北地⽅法院七⼗七年財所字第四七三八號刑事裁定。

附件⼆：臺灣⾼等法院七⼗八年財抗字第⼀七三號刑事裁定。

附件三：臺北地⽅法院七⼗八年財更⼀字第○八六號刑事裁定。

附件四：臺灣⾼等法院七⼗九年財抗字第九六五號刑事裁定。

（以上均影本) 

謹 呈

司法院 公鑒

聲請⼈：明０⻄點麵包廠

負責⼈：簡黃０霞

中 華 ⺠ 國 八 ⼗ 年 五 ⽉ ⼗ 六 ⽇



附件 四：台灣⾼等法院刑事裁定 七⼗九年度財抗字第九六五號

抗告⼈即受處分⼈ 明０⻄點麵包廠

負 責 ⼈ 簡黃０霞

代 理 ⼈ 林倩如會計師

右抗告⼈因違反營業稅法案件，不服臺灣臺北地⽅法院中華⺠國

七⼗九年八⽉⼆⽇第⼀審裁定（七⼗九度財更（⼀）字第八六

號）提起抗告，本院裁定如左：

主 文

抗告駁回。

理 由

⼀、本件受處分⼈係營利事業所得稅義務⼈，其於辦理七⼗⼀及

七⼗⼆年度所得稅結算申報時，就其營業收入所得新臺幣（以下

同）七⼗⼀年度⼀○、⼀○○、四八五元，七⼗⼆年度五、九八

五、⼆七五元，漏報所得額，計逃漏所得稅七⼗⼀年度七九⼆、

三七八元，七⼗⼆年度五○九、六五四元，經移案機關查獲，有

稽核報告及談話筆錄影本⾏政法院判決影本等為證。

⼆、原審據以裁罰，其理由如下：

（⼀）所得稅法第八⼗三條之⼀係關於稽徵機關調查⽅法及舉證

責任分配之規定，為程序規定事項，本件違章於七⼗三年⼗⼆⽉

⼆⼗⼀⽇查獲，依程序從新原則，稽徵機關據上開法條之規定，

調查受處分⼈之資⾦流程，即無不合，且財政稽核組於調查之

前，業經財政部核准，有同部七⼗九、三、⼆⼗三臺稅稽發第七

九○○⼀○三號函可稽，亦無違反租稅法律主義可⾔。

（⼆）受處分⼈係經銷⻄點麵包、蛋糕、餐點（包括豬排、⿂

排、雞腿等快餐及各式炒麵、炒飯）等食品，惟七⼗⼀年全年度

均未購買雞蛋、豬⾁、青菜，七⼗⼆年度全年均未購⽤砂糖、香

料、⽔果、調味品，七⼗⼀及七⼗⼆年度均未購⽤麵包盒、米

飯、豆沙等原料，⽽該等原料乃製造麵包、蛋糕及供應餐飲所不

可或缺乏之物品，受處分⼈辯稱或記入雜貨項下，或存貨已夠使



⽤，惟對其所辯既未提出證據以供查對，且上開物品性質上亦不

適久藏，故所辯並無漏記進料云云，顯非可採。

（三）⼜查臺灣中⼩企業銀⾏⼤稻埕分⾏⽀存六⼗八號帳⼾係以

「明０⻄點麵包廠」名義開⼾，其⽀出情形核與受處分⼈⽀付原

料成本、營業費⽤有關，其貸⽅存入⼤部分為現⾦亦與其營業收

入性質相符，且受處分⼈之合夥⼈簡錦錐於七⼗四年四⽉⼆⼗⼆

⽇於財政部稽核組所作談話筆錄亦明確陳稱：「‥‥‥本廠（即明

０⻄點麵包廠)每⽇營業收入⼀部分⽤以⽀付進貨款或各項費

⽤，⼀部分存入臺灣中⼩企業銀⾏⼤稻埕分⾏⽀票存款六⼗八號

帳⼾‥‥‥」等語，⾜認上開帳⼾係受處分⼈營業收付時所使⽤之

帳⼾。⽽綜合存款Ｇ八⼗⼀號帳⼾，經查係費⽤專⼾，⽤以⽀付

受處分⼈⽡斯、⽔電等費⽤，亦與受處分⼈之營業收入相關連，

將上開⼆帳⼾之貸⼾存入，屬轉帳存入款，⼤額託收票款及超過

五⼗萬元以上之⼤額整數存入款及非屬營業性質之借款存入，予

以剔除，⽽核算受處分⼈之營業收入即無不合，所辯有違銀⾏存

款法之證據法則云云，亦非可採。

（四）依聯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應收明０⻄點麵包廠明細帳及銷

貨資料，受處分⼈七⼗⼀及七⼗⼆年度每⽉平均購⽤麵粉量超過

六⼗包，其申報營業收入七⼗⼀年五、○⼆六、⼀九四元，七⼗

⼆年六、⼆八七、七四⼆元，⽽屬同業之紅葉蛋糕（許⽒食品企

業股份有限公司）每⽉麵粉耗⽤量約八⼗包，其申報營業收入七

⼗⼀年為⼆四、六四○、⼆五⼀元，七⼗⼆年為⼀八、五九⼆、

⼆七四元，就⼆者之麵粉耗⽤量及營業額本比較，⽽核計受處分

⼈之營業收入，難謂有何⾼估不合理之處。

（五）另受處分⼈辯稱⽀存六⼗八號帳⼾存入款尚應減除七⼗⼀

年七⼗⼆年分別向樊賜⽣等⼗餘⼈抵押借款⼀四、三三⼆、⼀⼆

九元及⼀⼀、三⼆八、⼀三三元，惟上開帳⼾經扣除非屬營業收

入之票據託收等項存入後，均屬現⾦存入，與受處分⼈之營收性

質相符，若上開現⾦存入來⾃借款，何以受處分⼈於帳簿上均未

載明其借入與還款情形以備查對。所列債權⼈中，張秋⽉七⼗⼀

及七⼗⼆兩年的借款總數合計四百五⼗餘萬元，何以受處分⼈於

七⼗四年九⽉九⽇送交財政部稽核組的說明書中全未提及，且所

列向張秋⽉之借款存入，其中七⼗⼀年⼆⽉⼆⼗五⽇的轉帳存入

五⼗萬元係由綜合存款Ｇ八⼗⼀號帳⼾轉入，⽽同年⼗⼀⽉⼆⽇

的轉帳存入⼗萬元則由受處分⼈關係企業鴻成⼯業股份有限公司

⽀付九六○號帳⼾轉入，所辯顯與實情不符，⼜所列債權⼈陳鈴



喜借款存入⼀、○六五、○○○元部分，經查陳鈴喜於七⼗四年

三⽉⼆⼗七⽇財政部稽核組談話紀錄中陳稱：「彼與⻄點麵包廠

雖有業務上往來，然與該廠合夥⼈簡黃０霞及簡錦錐兩⼈已⼗餘

年沒⾒⾯，彼此從未有⾦錢上往來」等語（⾒七⼗八年度財抗字

第⼀七三號卷第三○⾴補充說明⼆），⾜認受處分⼈所辯並非事

實。另所列樊賜⽣借款存入七⼗⼀、七⼗⼆年合計⾼達七百餘萬

元，竟未設定抵押以擔保，其有悖常理⾄明，所辯顯不⾜採。此

外所列抵押債權其抵押權之登記⽇期，若非在七⼗⼀年之前，即

於七⼗⼆年之後，有建築改良物登記簿及⼟地登記簿影本可稽，

亦不⾜以證明所列債權確係於七⼗⼀、七⼗⼆年所借入。⾄證⼈

王寅雄證稱：七⼗年伊和吳江勤、何正宏⼀起借⼀百九⼗幾萬，

之後伊再借⼗幾萬云云；證⼈黃茂炎證稱：他先借再還，後⼜再

借，就設定抵押權，我幫他調⼀百多萬，⼤約在七⼗⼆年時有借

云云；證⼈林渤證稱：七⼗三年九⽉設定最⾼限額抵押五百萬，

借他⼀百萬以內；七⼗⼀、七⼗⼆年好像是分批借的云云；證⼈

樊豐榮證稱：吳江勤、魏秀他們好像三個⼈⼀起借給他⼀百九⼗

幾萬，樊賜⽣部分好像四百多萬，以中⼭北路的⼟地設定抵押⼆

百九⼗幾萬云云；證⼈鄢昌賢證稱：借款數額不記得，七⼗年開

始，有⼆、三年云云，惟查上開證⼈所指債權，或發⽣於七⼗⼀

年之前，或發⽣於七⼗⼆年之後，或不能確定其借款數額，或所

⾔均不肯定，故所為證⾔均難作為有利於受處分⼈之認定。受處

分⼈所辯均難採信，其違章⾏為洵堪認定，因依所得稅法第⼀百

⼗七條第四項，⾏為時同法第⼀百⼗條第⼀項規定，裁罰壹百參

拾萬元，認事⽤法，並無違誤。

三、抗告意旨略稱：移案機關逕以抗告⼈銀⾏存提款⾦額，推斷

抗告⼈有漏報銷貨收入，有違臺灣地區各級稽徵機關處理違章漏

稅及檢舉案件辦法第⼆⼗九條前段，對於違章漏稅案件之審理，

應注意⼈、時、地、事等要件，慎重查核公正判斷，簽擬意⾒及

適⽤法令均應具體明確，不得推測臆斷之規定。亦有違實質課稅

原則。⼜按中央或地⽅機關對於⼈⺠有所處罰，必須確實證明其

違法事實之存在，倘不能確實證明違法事實之存在，其處罰即不

能認為合法。移案機關僅依資⾦流程，推定抗告⼈有逃漏銷貨收

入，顯然違反舉證責任云云。

四、按稽徵機關或財政部指定之調查⼈員進⾏調查時，如發現納



稅義務⼈有重⼤逃漏稅嫌疑，得視案情需要，報經財政部核准，

就納稅義務⼈資產淨值、資⾦流程及不合營業常規之營業資料進

⾏調查。稽徵機關就前項資料調查結果，證明納稅義務⼈有逃漏

稅情事，納稅義務⼈對於有利於⼰之事實，應負舉證之責，所得

稅法第八⼗三條之⼀第⼀、⼆項分別定有明文。查本件財政部賦

稅署稽核組係依前開規定，報請財政部核准，就抗告⼈之資⾦流

程及不合營業常規之營業資料進⾏調查，移案機關財政部臺北市

國稅局就抗告⼈銀⾏存款之資料，證明其有逃漏稅情事，原審裁

定就其存款資料，已逐筆核對，其能證明係非屬營業收入，或屬

借款者，均予以剔除，其不予剔除者，亦均詳細說明其理由。茲

抗告⼈對於其餘應屬營業收入之存款部分，主張非屬營業收入，

係屬有利於⼰之事實，並未能舉證證明，⾃應認定係營業收入，

予以課徵所得稅，原審據以裁罰，並無不合，抗告意旨，猶以移

案機關應就逃漏負舉證責任，似屬對所得稅法第八⼗三條之⼀舉

證責任有所誤解，其抗告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
五、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訟訴法第四百⼗⼆條裁定如主文

中 華 ⺠ 國 七⼗九 年 ⼗ ⼀ ⽉ 八 ⽇

（本聲請書其餘附件略）




